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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会审字(2016)2373 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董

事会编制的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

次募资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董事会的责任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注册会计师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前次募资报告，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资报告提

出鉴证结论。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资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

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前次募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止前次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 号）的相关规定与贵公司提供的前次募集资金相关资料，在审慎调

查并实施必要的鉴证程序基础上对所取得的资料做出的职业判断，并不构成我们对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前景及效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用途。否

则，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必备

的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西安市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将本公司截止 2016年 10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801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采用发送认购邀请申报报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523.8095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50 元，共计募集资金 99,999.99975 万元，坐扣承销

和保荐费用 1,999.99999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7,999.999755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47.9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97,952.099755 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4〕12-1 号）。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2016年 10月 31日余额 备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1454000000394799 300,000,000.00 33,545,634.71 协定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456850100100192887 400,000,000.00 63,090,605.00 协定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251210182600166198 279,999,997.55 9,303.09 协定存款 

合    计   979,999,997.55 96,645,542.80  

    [注]：初始存放金额包含未支付的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共计 47.90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 1。 

   （二）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资金总额为 193,949,929.60 元，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

证报告》（天健审[2014]12-18 号）。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

机构书面同意后，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进行了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193,949,929.60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资金 合计 

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

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 
549,418.00 19,394.99  19,394.99 3.53 

合计 549,418.00 19,394.99  19,394.99 3.53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发生变更的情况。 

2.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不存在差异。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在 2015 年 5 月 27 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万元，已经 2015 年 4

月 2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规定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日起不超过

9 个月，保荐机构已表示明确同意意见，后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 40,000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

额为 9,664.55万元（含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655.95万元扣除银行手续费 1.02万元的净额 654.93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 97,952.10 万元的 9.87%。未使用完毕是由于募投项目靖边至西安

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尚未完工，未与施工单位和供货单位结清挂账款项所致。剩余募集

资金将继续用于支付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的尾留工程款和设备款，在支付期

间所产生的利息净收入将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做出合理安排。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只能和公司原有

天然气长输管网一并带来整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销售量增幅的因素除输气能力增强外，还有

其他因素（用户的增加和天气等），公司无法单独计量输气能力增强对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故

无法单独核算其效益。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对收益进行承诺。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已披露的有关内

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952.1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8,942.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4 年： 51,408.41                     2016 年 1-10 月：31,135.96 

2015 年： 6,398.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至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靖边至西安天然

气输气管道三线

系统工程 

靖边至西安天

然气输气管道

三线系统工程 

70,000.00 70,000.00 60,990.37 70,000.00 70,000.00 60,990.37 9,009.63 90%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7,952.10 27,952.10 30,000.00 27,952.10 27,952.10 - - 

合计 100,000.00 97,952.10 88,942.47 100,000.00 97,952.10 88,942.47 9,009.63 -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6 年 10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10 月 

1 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 [注 1] 未承诺 - - - - [注 2] 

2 补充流动资金 - 未承诺 - - - - [注 3]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系指自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这一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输气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三期工程尚未竣工，该管线尚未完全投运，故无法计算该指标。 

[注 2]：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只能和公司原有天然气长输管网一并带来整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

销售量的增幅除输气能力提高外，还有其他因素（用户的增长和天气等），公司无法单独计量输气能力增强对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故无法单独核算其效益。 

[注 3]：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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